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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一、水土流失状况

1.1 水土流失总体情况

根据2022年湖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鄂城区水土流失面积

43.85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0.19%，其中轻度侵蚀面积 37.76 平方

公里，中度侵蚀面积 4.38 平方公里，强烈侵蚀面积 1.66平方公里，极

强烈及以上侵蚀面积 0.05平方公里。

表1-1 2022 年鄂城区水土流失面积统计

县(市、区)
流失面积 流失面积占国土

面积比例 (%)

其中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及以上

鄂城区 43.85 10.19 37.76 4.38 1.66 0.05

鄂城区水土流失强度组成分布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现将鄂州

巿鄂城区2022年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水土保持基础工作、重要水土保持事件等

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鄂城区水土流失面积43.85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0.19%，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与2021年相比，全区水

土流失面积减少1.11平方公里，降低 0.26%。

2022年，鄂城区全口径统计各项工程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1.92平方公里，其中水土保持林0.27平方公里，封禁治理1.65平

方公里。

2022年，鄂城区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26个，明

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84公顷，设计拦挡弃土弃渣量7.02万立方

米，水土保持总投资6898.85万元，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1226.28万

元，接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3个。

2022年，鄂城区对14个在建生产建设项目开展了水土保持监

督检查14次，下达整改意见2份，整改完成率100%。

2022年，鄂城区对水利部和省水利厅下发的65个疑似扰动图

斑进行现场核查，涉及生产建设项目43个，认定合规项目31个，

认定并查处违法违规项目12个，完成整改销号项目12个，整改率

100%。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及以上

9.99%

3.79%
0.11%

86.11%

（平方公里）

单位：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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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对比

2022年，鄂城区水土流失面积 43.85 平方公里，与2021年水土流

失调查成果相比，水土流失面积总体减少 1.11 平方公里，其中轻度、

中度、强烈、极强烈及以上侵蚀面积分别减少0.64 、0.06 、0.36、0.05

平方公里。全区水土流失状况整体呈现减量降级趋势。

表1-2 鄂城区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对比表

（km ）2

流
失
面
积

3

鄂城区水土流失现状图

0403

鄂城区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柱状图

单位：平方公里

县（市、区） 年度 流失比例

（%）

流失

面积

其中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及以上

鄂城区

2021 10.45 44.96 38.40 4.44 2.02 0.10

2022 10.19 43.85 37.76 4.38 1.66 0.05

变化量 -0.26 -1.11 -0.64 -0.06 -0.3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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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鄂城区全口径统计各项工程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2.1

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总体情况

1.92

平方公里，其中水土保持林 0.27平方公里，封禁治理 1.65平方公里。

表2-1 2022年度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情况统计表

县(市、区)
总治理面积（全口径） 水土保持林 封禁治理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鄂城区 1.92 0.27 1.65

2.2 水土保持效益

2022年，鄂城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实施了矿山生

态修复、国土绿化行动、乡村土地整治及经济林建设、林场封育保护

等工程，以及生产建设项目恢复治理。通过全区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工作持续加强，水土保持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进

一步巩固。

月泽林镇广山采石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2022年6月至2022年10 ）

长港镇峒山村生态治理 汀祖镇杨王村土地整治

0605

治理初 治理后

长港镇水土保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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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年，鄂城区实际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3.1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表

3.2

   2022年，鄂城区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26个，其中

报告书4个，报告表22个。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84公顷，设

计拦挡弃渣量7.02万立方米，水土保持总投资 6898.85 万元。

3-1 2022年鄂城区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统计表

行政区划 审批数量(个)
防治责任范围 设计拦挡弃土弃渣 水土保持总投资

（公顷） （万立方米） （万元）

鄂城区 26 84 7.02 6898.85

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2022 1226.28万元。

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报告

2022年，鄂城区接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3

个，核查通过3个

3.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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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相关水土保持措施，

有效控制生产建设活动引起的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2022年鄂城区共有17个生产建设项目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及时报送了监测实施方案、季度报告、年度报告、总结报告等，

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防治效益发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了

技术和数据支撑。



对余寿港小流域治理工程进行验收核查 对安德物流园水土保持现场核查

欧冶链金（湖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项目验收备案

3.5 水土保持日常监管

2022年，鄂城区对14个在建生产建设项目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督检

查14次，其中现场检查2次，书面检查9次，其他方式检查3次，下达

监督检查意见2份。

省水保处领导检查滨江四期 对江滩公园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执法

1009

表3-3 2022 年鄂城区水土保持日常监管工作情况统计表

行政

区划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情况 水土流失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在建

项目

数量

（个）

年度检查项目（次）
下达整改

意见数量

（份）

下达责停、限期补办

手续、限期缴纳的项目

（个）
现场

检查

书面

检查

其他

方式

检查

小计

鄂城区 14 2 9 3 14 2 72

表3-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情况

行政区划 接受报备项目（个）
验收报备的水土保持生产

建设项目核查项目（个）

鄂城区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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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土保持遥感监管

表3-4 2022 年鄂城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工作情况统计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现场核查

四、水土保持基础工作

4.1 水土保持培训

2022年，鄂城区参加各类水土保持培训10人次。

4.2 水土保持宣传

为增强全民水土保持意识，鄂城区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依托城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通过宣传手册、

宣传横幅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群众、建设单位、项目施工人员等群体

开展教育宣传活动。2022年，鄂城区共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份，宣传

报道2次，宣传标语3条。

水土保持法规宣传册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义务告知书

水土保持宣传横幅 走进企业讲解水土保持法规

1211

行

政

区

划

水土保持遥感监管情况

水利部下发遥感图斑 湖北省两批加密下发遥感图斑

下发图

斑数量

(个)

涉及项

目数量

(个)

认定合规

项目数量

(个)

认定违法违

规项目数量

(个)

查处整改完

成项目数量

(个)

下发图

斑数量

(个)

涉及项

目数量

(个)

认定合规

项目数量

(个)

认定违法违

规项目数量

(个)

查处整改

完成项目

数量(个)

鄂

城

区

32 23 14 9 9 33 20 17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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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鄂城区开展了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精准发现、

严格认定和严肃查处“未批先建、未批先弃、超出防治责任范

围”等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其中，水利部下发图斑32个，涉

及生产建设项目23个，认定合规项目14个，认定违法违规项目9

个，查处整改完成项目9个；湖北省两批加密下发遥感图斑33个，

涉及生产建设项目20个，认定合规项目17个，认定违法违规项目

3个，查处整改完成项目3个。整改率100%。



4.3 水土保持机构

鄂城区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机构1个，行政管理人员2人；监督执法

机构1个，监督执法人员8人。

表4-1 水土保持机构情况统计表

行政单元
行政管理机构 监督执法机构

机构（个） 人员（人） 机构（个） 人员（人）

鄂城区 1 2 1 8

五、重要水土保持事件

1413

1、2022年3月22日，鄂城区在江滩公园吴王广场举办第三十

届“世界水日”和第三十五届“中国水周”集中宣传活动。

2、2022年6月10日，鄂城区参加市水务工程质量监督中心主持

召开的全市在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水土保持工作暨培训会议。

4、2022年9月1日，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廖德真一行到鄂城区

对滨江四期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3、2022年6月15日，鄂城区对余寿港小流域治理工程进行监督

检查和验收核查。

。

5、2022年10月25日，鄂城区参加市水利和湖泊局主持召开的

全市水土保持工作推进会。

6、2022年12月6日，鄂城区参加市长陈平同志召开的全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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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重要文件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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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12

2023 

年 月3 1

53

（七）健全监管制度和标准。依法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制度，加强全链条全过程监管。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

特点，明确差异化针对性要求，分类精准监管。完善农林开发等

生产建设活动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严格依照标准实行监管。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水土保持审批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八）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建立以遥感监管为基本手段、重

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全覆盖、常态化

开展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全面监控、及时发现、精准判别人为水土

流失情况，依法依规严格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造成水土

流失的生态破坏行为的惩治力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依法依

规严格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全面实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

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积极推行基于企业自主监控的远程视

频监管等方式。加强对人为水土流失风险的跟踪预警，提高监管精

准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实现无风险不打扰、低风险预提醒、中高

风险严监控。

（十）强化企业责任落实。生产建设单位应依法履行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水土保持设施应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要求。大力推行

绿色设计、绿色施工，严格控制耕地占用和地表扰动，严禁滥采

乱挖、乱堆乱弃，全面落实表土资源保护、弃渣减量和综合利用

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生产建设项目主管部

门要有针对性加强行业指导

（九）加强协同监管。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和联动执法，建立

完善监管信息共享、违法线索互联、案件通报移送等制度。加强水

土保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充分发挥

司法保障监督作用。健全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机制，及时将发现的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

理。畅通公众监督和举报渠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水土保持

监管能力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和现代科技手段应用能力，保障必

要的经费和装备投入。

15

。

第二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和审批、方案实施、

设施验收和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

其授权的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

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

当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第四条生产建设单位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主

体，应当加强全过程水土保持管理，优化施工工艺和时序，提高

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及时采取水土保

持措施，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土资源、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

义务，并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进行举报。

。

本办法所称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是指在生产

建设过程中进行地表扰动、土石方挖填，并依法需要办理审批、

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

第六条水土保持方案由生产建设单位自行或者委托具备相应

技术条件和能力的单位编制。

开展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技术评审、监督检查的部门和单

位不得为生产建设单位推荐或者指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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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生产建

设单位或者运行管理单位应当依法防治生产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水

土流失，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长

期发挥效益。

（一）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程序或者开展

水土保持监测、监理的

第二十三条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

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结论应当为不合格：

；

（二）弃土弃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

存放地的；

（三）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或者水土流失防治指

标未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批复要求落实的；

（四）存在水土流失风险隐患的；

（五）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

项、遗漏的；

（六）存在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的其他情形的。

第二十二条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前，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水利部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验收

结果向社会公开并报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出具备案回执。

其中，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单位组织第三

方机构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承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技术评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单位不得作

为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的第三方机构。

1817

第十条水土保持方案实行分级审批。

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生产建设项

第九条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生产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完成水

土保持方案编报并取得批准手续。生产建设单位未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

设

征占地面积不足0.5公顷并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1000立方米

的生产建设项目，不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但应当按照水土保

第七条水土保持方案分报告书和报告表。征占地面积5公顷以

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征占地面积0.5公顷以上、不足5公顷或者挖填土

石方总量在1000立方米以上、不足5万立方米的生产建设项目，应当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持有关技术标准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

目，其水土保持方案由水利部审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生

产建设项目，其水土保持方案由同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跨行政区域的生产建设项目，其水土保持方案由共同的上一

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对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

测，及时定量掌握水土流失及防治状况，科学评价防治成效，按

照有关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监测情况

第十八条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3年，生产建设项目方

开工建设的， 其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

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生产建设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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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水土保持术语释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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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土流失

──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

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能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

及水的损失。 

2.土壤侵蚀

──在水力、风力、冻融、重力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

下，土壤或其他地面组成物质被破坏、剥蚀、搬运和沉积的过

程。 

3.土壤侵蚀类型

──按照侵蚀营力的不同而划分的土壤侵蚀类别，主要有水

力侵蚀、风力侵蚀、冻融侵蚀和重力侵蚀等。 

4.土壤侵蚀强度

──以单位面积和单位时段内发生的土壤侵蚀量为指标划分

的土壤侵蚀等级。 

5.水土保持区划

──根据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水土流失类型、强度和危

害，以及水土流失防治方法的区域相似性和区域间差异性进行的

水土保持区域划分，并对各区采取相应的生产发展布局(或土地利

用方向)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的工作。 

6.水土保持

──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

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减轻洪水、干旱和风沙灾害，以利于充分发

挥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

环境，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 

8.水土保持措施

──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

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工程、植物和耕作等技术措施与管理措施的

总称

7.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按照水土流失规律、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的需要，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配置预防和控制

水土流失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耕作措施，形成完整的水土流

失防治体系，实现对流域（或区域）水土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的

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的活动。

。

9.水土保持设施

──具有防治水土流失功能的各类人工建筑物、自然和人工

植被以及自然地物的总称。 

10.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应用工程原理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

水土资源而修建的工程设施。 

11.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在水土流失地区，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

利用水土资源，所采取的造林、种草及封禁育保护等生产活动。 

12.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在遭受水蚀和风蚀的农田中，采用改变微地形，增加地

面覆盖和土壤抗蚀力，实现保水、保土、保肥、改良土壤、提高

农作物产量的农业耕作方法。

13.水土流失面积

──包括因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

防治责任范围内尚未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面积。

14.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使土壤流失量

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或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休系，并

不对周边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物占用地面积。

15.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指生产建设单位依法应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的区域，

包括项目征地、占地、使用及管辖的土地等。

16.水土保持监督

──水土保持行政执法机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权限、方式和程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水土保持有关的

行为活动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监察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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